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16號

上  訴  人  ○○○（即○○○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陳世勳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檢舉人○○○（即上訴人之被繼承人）以○○○○○○○○

○○公司（下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4年8月10日以○

字第000000000號函就屏東縣琉球鄉公所（下稱琉球鄉公

所）辦理「琉球鄉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3樓骨灰及骨骸箱工

程」（下稱生命館3樓案）之雙人式骨骸櫃設計及試驗方式

疑有綁規格之違反政府採購法疑義等情，向琉球鄉公所提出

異議，並副知屏東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查局（下

稱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下稱縣調站）、法務部廉政署

（下稱廉政署）及中央採購稽核小組。該案經臺灣屏東地方

檢察署檢察官105年度偵字第5807號、第6118號、第8652

號、第9400號起訴書，對琉球鄉公所建設課課長白國榮、總

務蔡川福（幫鄉長蔡天裕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

扣）、和盛金屬家具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文勳、土木包工業者

許萬鎰（幫鄉長陳隆進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

就所涉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訴

字第68號、第168號刑事判決（下稱一審判決）：1.琉球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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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2樓骨灰及骨骸箱及園區修繕工程（下

稱生命館2樓案）：白國榮違背職務審查投標文件，並收受

新臺幣（下同）10萬元賄賂，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褫奪公權3年；黃文勳犯非公

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4

月，褫奪公權1年，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

圍標罪，處有期徒刑1年；蔡川福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

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3年。2.生命館3樓案：白國

榮犯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

2年（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通過驗收並取得工程款，避免履

約過程遭刁難，希望白國榮能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

項，而交付7萬元賄款）；許萬鎰及黃文勳基於圍標之犯意

取回檢舉人之標單而交付許萬鎰80萬元現金轉交鄉長陳隆

進，許萬鎰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

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7月，褫奪

公權1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

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褫奪公權2年，又共同犯政府採

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8月。〔嗣經臺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號、第24號刑事判決

（下稱二審判決）：1.生命館2樓案：蔡川福上訴駁回。一

審判決關於黃文勳犯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

分，均撤銷；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

賄賂罪。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確定之宣告刑：有期徒

刑5年6月）。2.生命館3樓案：一審判決關於陳隆進有罪部

分均撤銷；陳隆進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收

取回扣罪（宣告刑有期徒刑12年）。一審判決關於許萬鎰所

示之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許萬鎰犯非公務員與

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

收取回扣罪。黃文勳上訴駁回。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

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8號、第1790號刑事判

決：1.生命館2樓案：二審判決關於蔡川福合意圍標罪部分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以及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2.生

命館3樓案：二審判決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

他上訴駁回。〕調查局於108年9月2日以調廉參字第1083102

2740號函報請被上訴人核發檢舉獎金。被上訴人110年8月6

日法授廉字第110060011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以檢舉

人檢舉事實非屬未發覺案件，檢舉內容無具體貪污瀆職事

實，且合意圍標罪非屬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依檢舉時即10

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下稱獎

勵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條及第9條第3項規定，不給與檢

舉人檢舉獎金。檢舉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2

月10日以院臺訴字第111016109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

定）駁回。因檢舉人於111年2月23日死亡，由其繼承人即上

訴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訴請

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應依108年9月2日之申請

作成准予核給檢舉獎金490萬元之行政處分。經原審111年度

訴字第32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遂提起本件

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㈠檢舉人於

104年8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予琉球鄉公所，副本並同

時送至調查局等機關，發函內容至多表達對於採購相關規格

提出異議、質疑有綁規格之嫌，至縣調站、廉政署等調查單

位僅為副本收受者，可見其僅為提醒、促請上開調查單位注

意，未有檢舉特定犯嫌之意。依104年9月4日第1次調查筆

錄，檢舉人僅提及生命館3樓案疑有綁標，至於是否有公務

員參與，檢舉人並不知悉且無確切證據，其檢舉內容主要針

對非公務員黃文勳，並未明確具體陳述有關公務員涉及貪污

之事實及證據。依104年9月4日第2次調查筆錄，檢舉人雖提

及「建設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

賄」「行賄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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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內容對於公務員所涉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蓋「配

合」一詞甚為空泛，對於公務員如何進行貪污行為無從知

悉，由筆錄前後文並連結黃文勳之行為，至多可推測其意指

黃文勳之圍標行為中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此

與相關刑案最終判決之有罪事實中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

其檢舉未達具體明確之程度。又依檢舉人於104年9月15日前

往縣調站製作筆錄內容，檢舉人較為具體陳述之不法情事乃

針對黃文勳，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與及該公務員實際參與之

情節仍未具體，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第3項所定要

件。㈡比對本件檢舉內容與相關公務員有罪判決所認定之貪

污事實間是否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⒈生命館2樓案部分：相

關刑案判決認定白國榮為投標文件之會辦人員，辦理工程採

購投標文件審查之職務上行為時，明知吉多物產有限公司

（下稱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並無補

正之可能，詎違背職務，開標時見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

金後，竟持黃文勳購買而臨時交付之支票充作吉多公司投標

之押標金，再由不知情之蔡文財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

1項第1款規定，以吉多公司之報價低於底價而逕予決標，事

後白國榮於開工前，再收受黃文勳交付之10萬元，而上開白

國榮貪污犯行，從未見於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中，甚且檢舉

內容亦無絲毫與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相關連之陳述，檢舉人

至多提及「白國榮配合黃文勳」及可能涉有「圍標之嫌」，

均與有罪判決所認定事實無關，故檢舉內容與有罪判決間並

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⒉生命館3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

認定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進行，希望白國榮查核施工品質、

驗收時不要從嚴審核，並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

交付賄款7萬元等情，然比對檢舉人檢舉內容，均未提及白

國榮或其他經有罪判決之公務員參與之內容，難認檢舉內容

與判決結果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⒊相關刑案二審判決內容載

明：檢舉人與黃文勳協議以100萬元而不投標，且黃文勳透

過洪進興前往溝通抽取標單之事實，業據黃文勳於調詢及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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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證述明確……檢舉人與司機葉清敏因甫到琉球鄉公所投

標，與琉球鄉公所公務員素不相識，檢舉人亦未進入琉球鄉

公所接觸保管標單之人，自無法詳細指述黃文勳係向何人取

得標單或公務員如何交付標單之過程等語，指出檢舉人無法

明確指述公務員所涉犯罪事實之具體內容，此與檢舉人於調

查筆錄僅得供述「公務員、白手套、配合」等抽象描述可

證。⒋由相關刑事判決內容，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命館2

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2樓與3樓案之採購

案價格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指

白國榮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況檢舉人歷次所

檢舉之內容均未提及涉及鄉長陳隆進部分，至多於第2次調

查筆錄約略提及白國榮有配合之行為，其餘檢舉內容多數針

對黃文勳，故有關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亦

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㈢檢舉內容所提及黃文勳於生命館2

樓案以100萬元及生命館3樓案以40萬元分別勸退投標廠商並

抽回標單之情事，雖經刑事判決認定黃文勳、蔡川福、許萬

鎰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然該罪名

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條所稱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不符

檢舉時獎勵辦法給獎規定。㈣上訴人主張本件於檢舉人104

年9月4日以秘密證人到縣調站製作筆錄前，曾經立案之生命

館2樓案處於停滯狀態，且該立案原意乃為追查有關違反政

府採購法之不法情事，若非檢舉人檢舉亦無法偵破公務員涉

犯貪污案件云云，然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

次啟動偵查有部分資訊提供，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

王于源到院證述明確，惟細核該檢舉內容，對公務員所涉及

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亦與相關刑案最終有罪判決關於

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

「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至黃文勳圍標行為，經法

院判決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同辦

法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㈤上訴人主張104年

9月15日之前1、2日因接到黃文勳及許炳仁等要求檢舉人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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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標案並承諾給與對價，並約定於15日取款及取回標單後，

檢舉人立即通知縣調站人員，調查人員方於15日前往小琉球

進行蒐證，縣調站因此才知生命館3樓案工程中鄉長陳隆進

涉嫌貪污等不法，檢舉人已達主動檢舉云云。經證人施平益

證述：小琉球蒐證乃因檢舉人先告知要前往投標，他們才前

往先跟檢舉人約好在公所蒐證等語，同時證人施平益亦證

述：9月4日筆錄做完，我就會去做行動蒐證，9月4日做完筆

錄，且標案重新公告上網，這本來就有可能是我的偵查手段

之一等語，故本件縱檢舉人曾事先聯繫，然因本案工程投

標、開標時間屬公告資訊，並為調查單位已知，檢舉人事前

聯繫內容僅敘及前往投標可能遭搓退等情事，然無涉具體公

務員貪瀆不法情事，況依縣調站偵查報備表內容所載：生命

館3樓案「已重新上網公告，9月14日17：30截止投標，15日

9：30辦理開標，檢舉人表示將再次親自前往投標後返回高

雄，可能將遭黃某搓圓仔湯」，將派員前往行動蒐證等語，

足見調查人員已陸續啟動調查程序，縣調站係104年9月14日

前往琉球鄉進行蒐證，並於同年月15日蒐獲檢舉人與黃文勳

商談，同日製作調查筆錄，此得見檢舉人於本件生命館3樓

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中之協力，然其

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之標

準。㈥上訴人據以主張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礎乃「鄉長陳

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告之12年有期徒刑」，

然綜觀檢舉人檢舉內容僅約略提及或與白國榮有關，均未涉

及鄉長陳隆進，尚難僅以檢舉人曾提供偵查開端，即將此部

分涵攝於檢舉人檢舉範圍，上訴人之主張應無足採等語，判

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8條規定：「（第1項）貪污瀆職案件之

檢舉人應予獎勵及保護；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第2項）

各機關應採取具體措施防治貪污；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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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按行政院依上開授權所訂定獎勵辦法第14條規定：「本辦

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依受理檢舉時之規定給與獎

金。」為法規適用基準時之特別規定。本件檢舉人於104年8

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104年9月4日至縣調站製作筆

錄，故本件應適用受理檢舉時之規定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

布前之獎勵辦法及96年3月19日修正發布之法務部審核貪瀆

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審查基準（105年11月16日修正名稱為法

務部審核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基準）。

　㈡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規定：「（第1項）檢舉人於貪污瀆職

之罪未發覺前，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經法院判

決有罪者，給與獎金。（第2項）前項獎金，依附表之標準

發給之。」第4條規定：「前條所稱貪污瀆職之罪，指下列

各罪：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二、刑法第

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二

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三、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之罪。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

之罪。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罪。六、妨

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之罪。七、洗錢防制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罪。」第7條規定：「（第1項）檢舉貪

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第四條各款所列之罪判決有罪者，給

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給與其餘獎金。

但犯罪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人共犯貪污瀆職之罪者，不給

與獎金。檢舉他人犯貪污瀆職之罪，經查明其為共犯者，亦

同。（第2項）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

具領。（第3項）給與之獎金，除有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

不予追回。」第8條規定：「（第1項）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

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

料，送法務部審核後發給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法院有罪判決

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第2項）法務部得召

集最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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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核委員會，審核獎金發放事宜。必要時得

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場說明。」第9條規定：

「（第1項）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

由檢舉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但情形急迫者，得以言詞為

之：一、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

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二、貪污瀆職事

實。三、證據資料。（第2項）以言詞檢舉者，由受理檢舉

機關作成筆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以

電話檢舉者，受理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

筆錄。（第3項）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無具體事證或

拒絕製作筆錄者，不給獎金。（第4項）委託他人檢舉或以

他人名義檢舉者，實際檢舉人及名義檢舉人，均不給獎

金。」依檢舉時獎勵辦法可知，檢舉人須於貪污瀆職之罪未

發覺前檢舉，除敘明被檢舉人貪污瀆職之具體事實，並提供

其犯罪證據或可供調查之資料外，其檢舉內容須經法院因而

判決有罪，即與有罪判決具有直接之因果關係，始得申請檢

舉獎金。嗣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獎勵辦法，為獎勵有效

檢舉，擴大檢舉獎金之給與範圍，始增訂第7條第2項規定：

「檢舉人檢舉之事實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與判決書所載

之事實不符）不給與獎金之情事，經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

查會審核同意，認該檢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案件有直接重

要幫助，且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依附表之標準給與十

分之一獎金。」此見其立法理由：「檢舉人之檢舉事實與判

決事實不符，原則依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不給

與獎金，惟因檢舉人提出具體事證，對於發動偵查，據以強

制處分等，確具有直接重要之幫助，經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

項審查會審核同意者，為獎勵其檢舉對該案之貢獻及鼓勵有

效檢舉，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給與

十分之一獎金。」甚明，亦可見於修正前即檢舉時獎勵辦法

之獎勵範圍較窄，並不包括檢舉人檢舉內容與判決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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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卻對案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之類型，遑論不問檢舉內

容如何即主張因有公務員貪瀆有罪判決而可申請檢舉獎金之

情形。是上訴意旨主張：獎勵辦法係規定一旦檢舉人檢舉公

務員有違背職務及收受賄絡之行為，事後經判決有罪即合於

給獎規定，並無明文限制違背職務之內容與態樣，或與有罪

判決具直接因果關係，原判決竟以檢舉內容與白國榮最後判

決有罪事實有異，即不符獎勵規定，係以法規所無之限制作

為認定基礎，難謂無違法云云，係執其一己主觀見解而指摘

原判決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㈢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

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

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

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查，原審

以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提供

部分資訊之事實，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證述

明確，惟細核其檢舉內容，檢舉人於調查筆錄雖提及「建設

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行賄

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其陳述較為具

體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非公務員之黃文勳，對於公務員所涉

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

第3項所定要件。又「配合」一詞甚為空泛，至多可推測其

意指黃文勳圍標行為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依

刑事判決有關生命館2樓案部分之記載，白國榮「違背其為

系爭工程採購開標案件會辦人員之職務，使黃文勳等人得以

順利得標，並於黃文勳得標後、開工前收取黃文勳交付之10

萬元賄款」，刑事判決所認定白國榮之不法行為態樣與檢舉

人所述「配合」圍標等行為有異；又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

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其採購價格

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述白國榮

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亦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

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檢舉人於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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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之協力，

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

之標準。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均未提及鄉長陳隆進，故有關

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

係，上訴人以「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

告之12年有期徒刑」據為主張檢舉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

礎，自無足採。至黃文勳等人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係犯政

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

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等情，原判決因認原處

分不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並無違誤，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

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

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情事。上訴

意旨復執陳詞，以檢舉人檢舉內容已包括行賄人、收賄之公

務員、收賄方式、成數、如何交付及聯絡方式，所指「配

合」即指違背職務之行為，事後白國榮亦因收受黃文勳賄賂

而經判決有罪，且與檢舉內容大致相符，證人王于源、施平

益亦於原審證述在檢舉人檢舉之前並不知有該貪瀆案，若無

檢舉，後續不會有偵查作為等情，就業經原判決已詳為論駁

之事項，主張原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並有違反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均

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蔡  如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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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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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16號
上  訴  人  ○○○（即○○○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陳世勳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檢舉人○○○（即上訴人之被繼承人）以○○○○○○○○○○公司（下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4年8月10日以○字第000000000號函就屏東縣琉球鄉公所（下稱琉球鄉公所）辦理「琉球鄉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3樓骨灰及骨骸箱工程」（下稱生命館3樓案）之雙人式骨骸櫃設計及試驗方式疑有綁規格之違反政府採購法疑義等情，向琉球鄉公所提出異議，並副知屏東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下稱縣調站）、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及中央採購稽核小組。該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年度偵字第5807號、第6118號、第8652號、第9400號起訴書，對琉球鄉公所建設課課長白國榮、總務蔡川福（幫鄉長蔡天裕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和盛金屬家具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文勳、土木包工業者許萬鎰（幫鄉長陳隆進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就所涉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68號、第168號刑事判決（下稱一審判決）：1.琉球鄉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2樓骨灰及骨骸箱及園區修繕工程（下稱生命館2樓案）：白國榮違背職務審查投標文件，並收受新臺幣（下同）10萬元賄賂，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褫奪公權3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褫奪公權1年，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1年；蔡川福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3年。2.生命館3樓案：白國榮犯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2年（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通過驗收並取得工程款，避免履約過程遭刁難，希望白國榮能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交付7萬元賄款）；許萬鎰及黃文勳基於圍標之犯意取回檢舉人之標單而交付許萬鎰80萬元現金轉交鄉長陳隆進，許萬鎰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7月，褫奪公權1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褫奪公權2年，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8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號、第24號刑事判決（下稱二審判決）：1.生命館2樓案：蔡川福上訴駁回。一審判決關於黃文勳犯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確定之宣告刑：有期徒刑5年6月）。2.生命館3樓案：一審判決關於陳隆進有罪部分均撤銷；陳隆進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宣告刑有期徒刑12年）。一審判決關於許萬鎰所示之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許萬鎰犯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黃文勳上訴駁回。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8號、第1790號刑事判決：1.生命館2樓案：二審判決關於蔡川福合意圍標罪部分以及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2.生命館3樓案：二審判決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調查局於108年9月2日以調廉參字第10831022740號函報請被上訴人核發檢舉獎金。被上訴人110年8月6日法授廉字第110060011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以檢舉人檢舉事實非屬未發覺案件，檢舉內容無具體貪污瀆職事實，且合意圍標罪非屬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依檢舉時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條及第9條第3項規定，不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檢舉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2月10日以院臺訴字第111016109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因檢舉人於111年2月23日死亡，由其繼承人即上訴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應依108年9月2日之申請作成准予核給檢舉獎金490萬元之行政處分。經原審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㈠檢舉人於104年8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予琉球鄉公所，副本並同時送至調查局等機關，發函內容至多表達對於採購相關規格提出異議、質疑有綁規格之嫌，至縣調站、廉政署等調查單位僅為副本收受者，可見其僅為提醒、促請上開調查單位注意，未有檢舉特定犯嫌之意。依104年9月4日第1次調查筆錄，檢舉人僅提及生命館3樓案疑有綁標，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與，檢舉人並不知悉且無確切證據，其檢舉內容主要針對非公務員黃文勳，並未明確具體陳述有關公務員涉及貪污之事實及證據。依104年9月4日第2次調查筆錄，檢舉人雖提及「建設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行賄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上開內容對於公務員所涉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蓋「配合」一詞甚為空泛，對於公務員如何進行貪污行為無從知悉，由筆錄前後文並連結黃文勳之行為，至多可推測其意指黃文勳之圍標行為中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此與相關刑案最終判決之有罪事實中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其檢舉未達具體明確之程度。又依檢舉人於104年9月15日前往縣調站製作筆錄內容，檢舉人較為具體陳述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黃文勳，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與及該公務員實際參與之情節仍未具體，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第3項所定要件。㈡比對本件檢舉內容與相關公務員有罪判決所認定之貪污事實間是否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⒈生命館2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認定白國榮為投標文件之會辦人員，辦理工程採購投標文件審查之職務上行為時，明知吉多物產有限公司（下稱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並無補正之可能，詎違背職務，開標時見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金後，竟持黃文勳購買而臨時交付之支票充作吉多公司投標之押標金，再由不知情之蔡文財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吉多公司之報價低於底價而逕予決標，事後白國榮於開工前，再收受黃文勳交付之10萬元，而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從未見於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中，甚且檢舉內容亦無絲毫與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相關連之陳述，檢舉人至多提及「白國榮配合黃文勳」及可能涉有「圍標之嫌」，均與有罪判決所認定事實無關，故檢舉內容與有罪判決間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⒉生命館3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認定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進行，希望白國榮查核施工品質、驗收時不要從嚴審核，並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交付賄款7萬元等情，然比對檢舉人檢舉內容，均未提及白國榮或其他經有罪判決之公務員參與之內容，難認檢舉內容與判決結果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⒊相關刑案二審判決內容載明：檢舉人與黃文勳協議以100萬元而不投標，且黃文勳透過洪進興前往溝通抽取標單之事實，業據黃文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檢舉人與司機葉清敏因甫到琉球鄉公所投標，與琉球鄉公所公務員素不相識，檢舉人亦未進入琉球鄉公所接觸保管標單之人，自無法詳細指述黃文勳係向何人取得標單或公務員如何交付標單之過程等語，指出檢舉人無法明確指述公務員所涉犯罪事實之具體內容，此與檢舉人於調查筆錄僅得供述「公務員、白手套、配合」等抽象描述可證。⒋由相關刑事判決內容，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2樓與3樓案之採購案價格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指白國榮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況檢舉人歷次所檢舉之內容均未提及涉及鄉長陳隆進部分，至多於第2次調查筆錄約略提及白國榮有配合之行為，其餘檢舉內容多數針對黃文勳，故有關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㈢檢舉內容所提及黃文勳於生命館2樓案以100萬元及生命館3樓案以40萬元分別勸退投標廠商並抽回標單之情事，雖經刑事判決認定黃文勳、蔡川福、許萬鎰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然該罪名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條所稱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給獎規定。㈣上訴人主張本件於檢舉人104年9月4日以秘密證人到縣調站製作筆錄前，曾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處於停滯狀態，且該立案原意乃為追查有關違反政府採購法之不法情事，若非檢舉人檢舉亦無法偵破公務員涉犯貪污案件云云，然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部分資訊提供，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到院證述明確，惟細核該檢舉內容，對公務員所涉及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亦與相關刑案最終有罪判決關於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至黃文勳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同辦法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㈤上訴人主張104年9月15日之前1、2日因接到黃文勳及許炳仁等要求檢舉人撤回標案並承諾給與對價，並約定於15日取款及取回標單後，檢舉人立即通知縣調站人員，調查人員方於15日前往小琉球進行蒐證，縣調站因此才知生命館3樓案工程中鄉長陳隆進涉嫌貪污等不法，檢舉人已達主動檢舉云云。經證人施平益證述：小琉球蒐證乃因檢舉人先告知要前往投標，他們才前往先跟檢舉人約好在公所蒐證等語，同時證人施平益亦證述：9月4日筆錄做完，我就會去做行動蒐證，9月4日做完筆錄，且標案重新公告上網，這本來就有可能是我的偵查手段之一等語，故本件縱檢舉人曾事先聯繫，然因本案工程投標、開標時間屬公告資訊，並為調查單位已知，檢舉人事前聯繫內容僅敘及前往投標可能遭搓退等情事，然無涉具體公務員貪瀆不法情事，況依縣調站偵查報備表內容所載：生命館3樓案「已重新上網公告，9月14日17：30截止投標，15日9：30辦理開標，檢舉人表示將再次親自前往投標後返回高雄，可能將遭黃某搓圓仔湯」，將派員前往行動蒐證等語，足見調查人員已陸續啟動調查程序，縣調站係104年9月14日前往琉球鄉進行蒐證，並於同年月15日蒐獲檢舉人與黃文勳商談，同日製作調查筆錄，此得見檢舉人於本件生命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中之協力，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之標準。㈥上訴人據以主張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礎乃「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告之12年有期徒刑」，然綜觀檢舉人檢舉內容僅約略提及或與白國榮有關，均未涉及鄉長陳隆進，尚難僅以檢舉人曾提供偵查開端，即將此部分涵攝於檢舉人檢舉範圍，上訴人之主張應無足採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8條規定：「（第1項）貪污瀆職案件之檢舉人應予獎勵及保護；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第2項）各機關應採取具體措施防治貪污；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次按行政院依上開授權所訂定獎勵辦法第14條規定：「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依受理檢舉時之規定給與獎金。」為法規適用基準時之特別規定。本件檢舉人於104年8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104年9月4日至縣調站製作筆錄，故本件應適用受理檢舉時之規定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之獎勵辦法及96年3月19日修正發布之法務部審核貪瀆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審查基準（105年11月16日修正名稱為法務部審核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基準）。
　㈡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規定：「（第1項）檢舉人於貪污瀆職之罪未發覺前，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經法院判決有罪者，給與獎金。（第2項）前項獎金，依附表之標準發給之。」第4條規定：「前條所稱貪污瀆職之罪，指下列各罪：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罪。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之罪。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罪。六、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之罪。七、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罪。」第7條規定：「（第1項）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第四條各款所列之罪判決有罪者，給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給與其餘獎金。但犯罪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人共犯貪污瀆職之罪者，不給與獎金。檢舉他人犯貪污瀆職之罪，經查明其為共犯者，亦同。（第2項）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第3項）給與之獎金，除有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不予追回。」第8條規定：「（第1項）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送法務部審核後發給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第2項）法務部得召集最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核委員會，審核獎金發放事宜。必要時得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場說明。」第9條規定：「（第1項）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但情形急迫者，得以言詞為之：一、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二、貪污瀆職事實。三、證據資料。（第2項）以言詞檢舉者，由受理檢舉機關作成筆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以電話檢舉者，受理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筆錄。（第3項）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無具體事證或拒絕製作筆錄者，不給獎金。（第4項）委託他人檢舉或以他人名義檢舉者，實際檢舉人及名義檢舉人，均不給獎金。」依檢舉時獎勵辦法可知，檢舉人須於貪污瀆職之罪未發覺前檢舉，除敘明被檢舉人貪污瀆職之具體事實，並提供其犯罪證據或可供調查之資料外，其檢舉內容須經法院因而判決有罪，即與有罪判決具有直接之因果關係，始得申請檢舉獎金。嗣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獎勵辦法，為獎勵有效檢舉，擴大檢舉獎金之給與範圍，始增訂第7條第2項規定：「檢舉人檢舉之事實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符）不給與獎金之情事，經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查會審核同意，認該檢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案件有直接重要幫助，且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依附表之標準給與十分之一獎金。」此見其立法理由：「檢舉人之檢舉事實與判決事實不符，原則依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不給與獎金，惟因檢舉人提出具體事證，對於發動偵查，據以強制處分等，確具有直接重要之幫助，經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審查會審核同意者，為獎勵其檢舉對該案之貢獻及鼓勵有效檢舉，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給與十分之一獎金。」甚明，亦可見於修正前即檢舉時獎勵辦法之獎勵範圍較窄，並不包括檢舉人檢舉內容與判決事實不符，卻對案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之類型，遑論不問檢舉內容如何即主張因有公務員貪瀆有罪判決而可申請檢舉獎金之情形。是上訴意旨主張：獎勵辦法係規定一旦檢舉人檢舉公務員有違背職務及收受賄絡之行為，事後經判決有罪即合於給獎規定，並無明文限制違背職務之內容與態樣，或與有罪判決具直接因果關係，原判決竟以檢舉內容與白國榮最後判決有罪事實有異，即不符獎勵規定，係以法規所無之限制作為認定基礎，難謂無違法云云，係執其一己主觀見解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㈢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查，原審以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提供部分資訊之事實，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證述明確，惟細核其檢舉內容，檢舉人於調查筆錄雖提及「建設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行賄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其陳述較為具體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非公務員之黃文勳，對於公務員所涉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第3項所定要件。又「配合」一詞甚為空泛，至多可推測其意指黃文勳圍標行為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依刑事判決有關生命館2樓案部分之記載，白國榮「違背其為系爭工程採購開標案件會辦人員之職務，使黃文勳等人得以順利得標，並於黃文勳得標後、開工前收取黃文勳交付之10萬元賄款」，刑事判決所認定白國榮之不法行為態樣與檢舉人所述「配合」圍標等行為有異；又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其採購價格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述白國榮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亦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檢舉人於生命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之協力，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之標準。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均未提及鄉長陳隆進，故有關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上訴人以「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告之12年有期徒刑」據為主張檢舉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礎，自無足採。至黃文勳等人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等情，原判決因認原處分不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並無違誤，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情事。上訴意旨復執陳詞，以檢舉人檢舉內容已包括行賄人、收賄之公務員、收賄方式、成數、如何交付及聯絡方式，所指「配合」即指違背職務之行為，事後白國榮亦因收受黃文勳賄賂而經判決有罪，且與檢舉內容大致相符，證人王于源、施平益亦於原審證述在檢舉人檢舉之前並不知有該貪瀆案，若無檢舉，後續不會有偵查作為等情，就業經原判決已詳為論駁之事項，主張原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並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均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16號
上  訴  人  ○○○（即○○○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陳世勳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檢舉人○○○（即上訴人之被繼承人）以○○○○○○○○○○公司（下
    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4年8月10日以○字第000000000號
    函就屏東縣琉球鄉公所（下稱琉球鄉公所）辦理「琉球鄉公
    所生命紀念館增設3樓骨灰及骨骸箱工程」（下稱生命館3樓
    案）之雙人式骨骸櫃設計及試驗方式疑有綁規格之違反政府
    採購法疑義等情，向琉球鄉公所提出異議，並副知屏東縣政
    府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屏東縣調
    查站（下稱縣調站）、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及中央
    採購稽核小組。該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年度
    偵字第5807號、第6118號、第8652號、第9400號起訴書，對
    琉球鄉公所建設課課長白國榮、總務蔡川福（幫鄉長蔡天裕
    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和盛金屬家具有限公司
    負責人黃文勳、土木包工業者許萬鎰（幫鄉長陳隆進向廠商
    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就所涉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68號、第168號刑事判決（
    下稱一審判決）：1.琉球鄉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2樓骨灰及
    骨骸箱及園區修繕工程（下稱生命館2樓案）：白國榮違背
    職務審查投標文件，並收受新臺幣（下同）10萬元賄賂，犯
    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褫
    奪公權3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
    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褫奪公權1年，又共同犯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1年；蔡川福
    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3年
    。2.生命館3樓案：白國榮犯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
    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2年（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通過驗
    收並取得工程款，避免履約過程遭刁難，希望白國榮能適時
    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交付7萬元賄款）；許萬鎰及
    黃文勳基於圍標之犯意取回檢舉人之標單而交付許萬鎰80萬
    元現金轉交鄉長陳隆進，許萬鎰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
    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
    期徒刑1年7月，褫奪公權1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
    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褫奪公權2
    年，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
    徒刑8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
    號、第24號刑事判決（下稱二審判決）：1.生命館2樓案：
    蔡川福上訴駁回。一審判決關於黃文勳犯違背職務交付賄賂
    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
    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確
    定之宣告刑：有期徒刑5年6月）。2.生命館3樓案：一審判
    決關於陳隆進有罪部分均撤銷；陳隆進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
    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宣告刑有期徒刑12年）。一
    審判決關於許萬鎰所示之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
    許萬鎰犯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
    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黃文勳上訴駁回。白國榮
    罪刑部分上訴駁回。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8號
    、第1790號刑事判決：1.生命館2樓案：二審判決關於蔡川
    福合意圍標罪部分以及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
    他上訴駁回。2.生命館3樓案：二審判決關於黃文勳合意圍
    標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調查局於108年9月2日以調
    廉參字第10831022740號函報請被上訴人核發檢舉獎金。被
    上訴人110年8月6日法授廉字第1100600113號處分書（下稱
    原處分），以檢舉人檢舉事實非屬未發覺案件，檢舉內容無
    具體貪污瀆職事實，且合意圍標罪非屬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
    ，依檢舉時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
    職辦法（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條及第9條第3項
    規定，不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檢舉人不服，提起訴願，經
    行政院於111年2月10日以院臺訴字第1110161099號訴願決定
    （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因檢舉人於111年2月23日死亡，由
    其繼承人即上訴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
    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應依108年9
    月2日之申請作成准予核給檢舉獎金490萬元之行政處分。經
    原審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
    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
    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㈠檢舉人於1
    04年8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予琉球鄉公所，副本並同時
    送至調查局等機關，發函內容至多表達對於採購相關規格提
    出異議、質疑有綁規格之嫌，至縣調站、廉政署等調查單位
    僅為副本收受者，可見其僅為提醒、促請上開調查單位注意
    ，未有檢舉特定犯嫌之意。依104年9月4日第1次調查筆錄，
    檢舉人僅提及生命館3樓案疑有綁標，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
    與，檢舉人並不知悉且無確切證據，其檢舉內容主要針對非
    公務員黃文勳，並未明確具體陳述有關公務員涉及貪污之事
    實及證據。依104年9月4日第2次調查筆錄，檢舉人雖提及「
    建設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
    行賄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上開內容
    對於公務員所涉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蓋「配合」一詞
    甚為空泛，對於公務員如何進行貪污行為無從知悉，由筆錄
    前後文並連結黃文勳之行為，至多可推測其意指黃文勳之圍
    標行為中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此與相關刑案
    最終判決之有罪事實中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其檢舉未達
    具體明確之程度。又依檢舉人於104年9月15日前往縣調站製
    作筆錄內容，檢舉人較為具體陳述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黃文勳
    ，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與及該公務員實際參與之情節仍未具
    體，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第3項所定要件。㈡比對
    本件檢舉內容與相關公務員有罪判決所認定之貪污事實間是
    否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⒈生命館2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認
    定白國榮為投標文件之會辦人員，辦理工程採購投標文件審
    查之職務上行為時，明知吉多物產有限公司（下稱吉多公司
    ）標封內未附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並無補正之可能，詎違
    背職務，開標時見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金後，竟持黃文
    勳購買而臨時交付之支票充作吉多公司投標之押標金，再由
    不知情之蔡文財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
    以吉多公司之報價低於底價而逕予決標，事後白國榮於開工
    前，再收受黃文勳交付之10萬元，而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
    從未見於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中，甚且檢舉內容亦無絲毫與
    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相關連之陳述，檢舉人至多提及「白國
    榮配合黃文勳」及可能涉有「圍標之嫌」，均與有罪判決所
    認定事實無關，故檢舉內容與有罪判決間並不具有直接因果
    關係。⒉生命館3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認定黃文勳為求工
    程順利進行，希望白國榮查核施工品質、驗收時不要從嚴審
    核，並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交付賄款7萬元等
    情，然比對檢舉人檢舉內容，均未提及白國榮或其他經有罪
    判決之公務員參與之內容，難認檢舉內容與判決結果具有直
    接因果關係。⒊相關刑案二審判決內容載明：檢舉人與黃文
    勳協議以100萬元而不投標，且黃文勳透過洪進興前往溝通
    抽取標單之事實，業據黃文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檢
    舉人與司機葉清敏因甫到琉球鄉公所投標，與琉球鄉公所公
    務員素不相識，檢舉人亦未進入琉球鄉公所接觸保管標單之
    人，自無法詳細指述黃文勳係向何人取得標單或公務員如何
    交付標單之過程等語，指出檢舉人無法明確指述公務員所涉
    犯罪事實之具體內容，此與檢舉人於調查筆錄僅得供述「公
    務員、白手套、配合」等抽象描述可證。⒋由相關刑事判決
    內容，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
    樓案為7萬元，而2樓與3樓案之採購案價格分別為1,393萬元
    、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指白國榮收取約2-3成之賄
    款數額亦不相符。況檢舉人歷次所檢舉之內容均未提及涉及
    鄉長陳隆進部分，至多於第2次調查筆錄約略提及白國榮有
    配合之行為，其餘檢舉內容多數針對黃文勳，故有關鄉長陳
    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㈢
    檢舉內容所提及黃文勳於生命館2樓案以100萬元及生命館3
    樓案以40萬元分別勸退投標廠商並抽回標單之情事，雖經刑
    事判決認定黃文勳、蔡川福、許萬鎰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
    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然該罪名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條
    所稱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給獎規定。
    ㈣上訴人主張本件於檢舉人104年9月4日以秘密證人到縣調站
    製作筆錄前，曾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處於停滯狀態，且該
    立案原意乃為追查有關違反政府採購法之不法情事，若非檢
    舉人檢舉亦無法偵破公務員涉犯貪污案件云云，然檢舉人對
    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部分資訊提供，
    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到院證述明確，惟細核
    該檢舉內容，對公務員所涉及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亦
    與相關刑案最終有罪判決關於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不符
    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
    。至黃文勳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
    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同辦法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
    獎範圍。㈤上訴人主張104年9月15日之前1、2日因接到黃文
    勳及許炳仁等要求檢舉人撤回標案並承諾給與對價，並約定
    於15日取款及取回標單後，檢舉人立即通知縣調站人員，調
    查人員方於15日前往小琉球進行蒐證，縣調站因此才知生命
    館3樓案工程中鄉長陳隆進涉嫌貪污等不法，檢舉人已達主
    動檢舉云云。經證人施平益證述：小琉球蒐證乃因檢舉人先
    告知要前往投標，他們才前往先跟檢舉人約好在公所蒐證等
    語，同時證人施平益亦證述：9月4日筆錄做完，我就會去做
    行動蒐證，9月4日做完筆錄，且標案重新公告上網，這本來
    就有可能是我的偵查手段之一等語，故本件縱檢舉人曾事先
    聯繫，然因本案工程投標、開標時間屬公告資訊，並為調查
    單位已知，檢舉人事前聯繫內容僅敘及前往投標可能遭搓退
    等情事，然無涉具體公務員貪瀆不法情事，況依縣調站偵查
    報備表內容所載：生命館3樓案「已重新上網公告，9月14日
    17：30截止投標，15日9：30辦理開標，檢舉人表示將再次
    親自前往投標後返回高雄，可能將遭黃某搓圓仔湯」，將派
    員前往行動蒐證等語，足見調查人員已陸續啟動調查程序，
    縣調站係104年9月14日前往琉球鄉進行蒐證，並於同年月15
    日蒐獲檢舉人與黃文勳商談，同日製作調查筆錄，此得見檢
    舉人於本件生命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
    證過程中之協力，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
    辦法所欲核給獎金之標準。㈥上訴人據以主張獎金數額490萬
    元之基礎乃「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告
    之12年有期徒刑」，然綜觀檢舉人檢舉內容僅約略提及或與
    白國榮有關，均未涉及鄉長陳隆進，尚難僅以檢舉人曾提供
    偵查開端，即將此部分涵攝於檢舉人檢舉範圍，上訴人之主
    張應無足採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
    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8條規定：「（第1項）貪污瀆職案件之檢
    舉人應予獎勵及保護；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第2項）各
    機關應採取具體措施防治貪污；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次
    按行政院依上開授權所訂定獎勵辦法第14條規定：「本辦法
    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依受理檢舉時之規定給與獎金
    。」為法規適用基準時之特別規定。本件檢舉人於104年8月
    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104年9月4日至縣調站製作筆錄，
    故本件應適用受理檢舉時之規定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
    之獎勵辦法及96年3月19日修正發布之法務部審核貪瀆案件
    檢舉獎金給獎審查基準（105年11月16日修正名稱為法務部
    審核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基準）。
　㈡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規定：「（第1項）檢舉人於貪污瀆職
    之罪未發覺前，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經法院判
    決有罪者，給與獎金。（第2項）前項獎金，依附表之標準
    發給之。」第4條規定：「前條所稱貪污瀆職之罪，指下列
    各罪：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二、刑法第
    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二
    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三、公務員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之罪。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
    之罪。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罪。六、妨
    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之罪。七、洗錢防制
    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罪。」第7條規定：「（第1項）檢舉貪
    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第四條各款所列之罪判決有罪者，給
    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給與其餘獎金。
    但犯罪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人共犯貪污瀆職之罪者，不給
    與獎金。檢舉他人犯貪污瀆職之罪，經查明其為共犯者，亦
    同。（第2項）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
    具領。（第3項）給與之獎金，除有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
    不予追回。」第8條規定：「（第1項）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
    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
    料，送法務部審核後發給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法院有罪判決
    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第2項）法務部得召
    集最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
    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核委員會，審核獎金發放事宜。必要時得
    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場說明。」第9條規定：「
    （第1項）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由
    檢舉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但情形急迫者，得以言詞為之
    ：一、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
    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二、貪污瀆職事實。
    三、證據資料。（第2項）以言詞檢舉者，由受理檢舉機關
    作成筆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以電話
    檢舉者，受理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筆錄
    。（第3項）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無具體事證或拒絕
    製作筆錄者，不給獎金。（第4項）委託他人檢舉或以他人
    名義檢舉者，實際檢舉人及名義檢舉人，均不給獎金。」依
    檢舉時獎勵辦法可知，檢舉人須於貪污瀆職之罪未發覺前檢
    舉，除敘明被檢舉人貪污瀆職之具體事實，並提供其犯罪證
    據或可供調查之資料外，其檢舉內容須經法院因而判決有罪
    ，即與有罪判決具有直接之因果關係，始得申請檢舉獎金。
    嗣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獎勵辦法，為獎勵有效檢舉，擴
    大檢舉獎金之給與範圍，始增訂第7條第2項規定：「檢舉人
    檢舉之事實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
    符）不給與獎金之情事，經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查會審核
    同意，認該檢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案件有直接重要幫助，
    且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依附表之標準給與十分之一獎
    金。」此見其立法理由：「檢舉人之檢舉事實與判決事實不
    符，原則依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不給與獎金，
    惟因檢舉人提出具體事證，對於發動偵查，據以強制處分等
    ，確具有直接重要之幫助，經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審查會
    審核同意者，為獎勵其檢舉對該案之貢獻及鼓勵有效檢舉，
    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給與十分之一
    獎金。」甚明，亦可見於修正前即檢舉時獎勵辦法之獎勵範
    圍較窄，並不包括檢舉人檢舉內容與判決事實不符，卻對案
    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之類型，遑論不問檢舉內容如何即主
    張因有公務員貪瀆有罪判決而可申請檢舉獎金之情形。是上
    訴意旨主張：獎勵辦法係規定一旦檢舉人檢舉公務員有違背
    職務及收受賄絡之行為，事後經判決有罪即合於給獎規定，
    並無明文限制違背職務之內容與態樣，或與有罪判決具直接
    因果關係，原判決竟以檢舉內容與白國榮最後判決有罪事實
    有異，即不符獎勵規定，係以法規所無之限制作為認定基礎
    ，難謂無違法云云，係執其一己主觀見解而指摘原判決違背
    法令，並無可採。　　
　㈢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
    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
    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
    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查，原審
    以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提供
    部分資訊之事實，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證述
    明確，惟細核其檢舉內容，檢舉人於調查筆錄雖提及「建設
    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行賄
    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其陳述較為具
    體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非公務員之黃文勳，對於公務員所涉
    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
    第3項所定要件。又「配合」一詞甚為空泛，至多可推測其
    意指黃文勳圍標行為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依
    刑事判決有關生命館2樓案部分之記載，白國榮「違背其為
    系爭工程採購開標案件會辦人員之職務，使黃文勳等人得以
    順利得標，並於黃文勳得標後、開工前收取黃文勳交付之10
    萬元賄款」，刑事判決所認定白國榮之不法行為態樣與檢舉
    人所述「配合」圍標等行為有異；又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
    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其採購價格
    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述白國榮
    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亦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
    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檢舉人於生命
    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之協力，
    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
    之標準。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均未提及鄉長陳隆進，故有關
    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
    係，上訴人以「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
    告之12年有期徒刑」據為主張檢舉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礎
    ，自無足採。至黃文勳等人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係犯政府
    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
    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等情，原判決因認原處分不
    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並無違誤，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
    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
    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情事。上訴意旨
    復執陳詞，以檢舉人檢舉內容已包括行賄人、收賄之公務員
    、收賄方式、成數、如何交付及聯絡方式，所指「配合」即
    指違背職務之行為，事後白國榮亦因收受黃文勳賄賂而經判
    決有罪，且與檢舉內容大致相符，證人王于源、施平益亦於
    原審證述在檢舉人檢舉之前並不知有該貪瀆案，若無檢舉，
    後續不會有偵查作為等情，就業經原判決已詳為論駁之事項
    ，主張原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並有違反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均無足採
    。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
    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
    、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陳  國  成
                              法官　林  惠  瑜
                              法官　蔡  如  琪
                              法官　林  麗  真
                              法官　高  愈  杰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章  舒  涵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3年度上字第416號
上  訴  人  ○○○（即○○○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陳世勳  律師
被 上訴 人  法務部                                      
代  表  人  鄭銘謙              
上列當事人間檢舉獎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6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檢舉人○○○（即上訴人之被繼承人）以○○○○○○○○○○公司（下稱○○公司）名義，於民國104年8月10日以○字第000000000號函就屏東縣琉球鄉公所（下稱琉球鄉公所）辦理「琉球鄉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3樓骨灰及骨骸箱工程」（下稱生命館3樓案）之雙人式骨骸櫃設計及試驗方式疑有綁規格之違反政府採購法疑義等情，向琉球鄉公所提出異議，並副知屏東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下稱縣調站）、法務部廉政署（下稱廉政署）及中央採購稽核小組。該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5年度偵字第5807號、第6118號、第8652號、第9400號起訴書，對琉球鄉公所建設課課長白國榮、總務蔡川福（幫鄉長蔡天裕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和盛金屬家具有限公司負責人黃文勳、土木包工業者許萬鎰（幫鄉長陳隆進向廠商洽談工程發包及收取回扣），就所涉犯罪事實提起公訴。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68號、第168號刑事判決（下稱一審判決）：1.琉球鄉公所生命紀念館增設2樓骨灰及骨骸箱及園區修繕工程（下稱生命館2樓案）：白國榮違背職務審查投標文件，並收受新臺幣（下同）10萬元賄賂，犯貪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5年6月，褫奪公權3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4月，褫奪公權1年，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1年；蔡川福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3年。2.生命館3樓案：白國榮犯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2年（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通過驗收並取得工程款，避免履約過程遭刁難，希望白國榮能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交付7萬元賄款）；許萬鎰及黃文勳基於圍標之犯意取回檢舉人之標單而交付許萬鎰80萬元現金轉交鄉長陳隆進，許萬鎰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7月，褫奪公權1年；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褫奪公權2年，又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合意圍標罪，處有期徒刑8月。〔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訴字第23號、第24號刑事判決（下稱二審判決）：1.生命館2樓案：蔡川福上訴駁回。一審判決關於黃文勳犯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黃文勳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罪。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確定之宣告刑：有期徒刑5年6月）。2.生命館3樓案：一審判決關於陳隆進有罪部分均撤銷；陳隆進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宣告刑有期徒刑12年）。一審判決關於許萬鎰所示之罪暨其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許萬鎰犯非公務員與依據法令從事公務之人共同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黃文勳上訴駁回。白國榮罪刑部分上訴駁回。再經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88號、第1790號刑事判決：1.生命館2樓案：二審判決關於蔡川福合意圍標罪部分以及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2.生命館3樓案：二審判決關於黃文勳合意圍標罪部分撤銷。其他上訴駁回。〕調查局於108年9月2日以調廉參字第10831022740號函報請被上訴人核發檢舉獎金。被上訴人110年8月6日法授廉字第1100600113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以檢舉人檢舉事實非屬未發覺案件，檢舉內容無具體貪污瀆職事實，且合意圍標罪非屬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依檢舉時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下稱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第4條及第9條第3項規定，不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檢舉人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於111年2月10日以院臺訴字第111016109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因檢舉人於111年2月23日死亡，由其繼承人即上訴人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被上訴人應依108年9月2日之申請作成准予核給檢舉獎金490萬元之行政處分。經原審111年度訴字第328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與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略以：㈠檢舉人於104年8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予琉球鄉公所，副本並同時送至調查局等機關，發函內容至多表達對於採購相關規格提出異議、質疑有綁規格之嫌，至縣調站、廉政署等調查單位僅為副本收受者，可見其僅為提醒、促請上開調查單位注意，未有檢舉特定犯嫌之意。依104年9月4日第1次調查筆錄，檢舉人僅提及生命館3樓案疑有綁標，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與，檢舉人並不知悉且無確切證據，其檢舉內容主要針對非公務員黃文勳，並未明確具體陳述有關公務員涉及貪污之事實及證據。依104年9月4日第2次調查筆錄，檢舉人雖提及「建設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行賄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上開內容對於公務員所涉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蓋「配合」一詞甚為空泛，對於公務員如何進行貪污行為無從知悉，由筆錄前後文並連結黃文勳之行為，至多可推測其意指黃文勳之圍標行為中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此與相關刑案最終判決之有罪事實中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其檢舉未達具體明確之程度。又依檢舉人於104年9月15日前往縣調站製作筆錄內容，檢舉人較為具體陳述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黃文勳，至於是否有公務員參與及該公務員實際參與之情節仍未具體，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第3項所定要件。㈡比對本件檢舉內容與相關公務員有罪判決所認定之貪污事實間是否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⒈生命館2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認定白國榮為投標文件之會辦人員，辦理工程採購投標文件審查之職務上行為時，明知吉多物產有限公司（下稱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金，依政府採購法並無補正之可能，詎違背職務，開標時見吉多公司標封內未附押標金後，竟持黃文勳購買而臨時交付之支票充作吉多公司投標之押標金，再由不知情之蔡文財當場依政府採購法第52條第1項第1款規定，以吉多公司之報價低於底價而逕予決標，事後白國榮於開工前，再收受黃文勳交付之10萬元，而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從未見於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中，甚且檢舉內容亦無絲毫與上開白國榮貪污犯行相關連之陳述，檢舉人至多提及「白國榮配合黃文勳」及可能涉有「圍標之嫌」，均與有罪判決所認定事實無關，故檢舉內容與有罪判決間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⒉生命館3樓案部分：相關刑案判決認定黃文勳為求工程順利進行，希望白國榮查核施工品質、驗收時不要從嚴審核，並適時提供資料或提點履約事項，而交付賄款7萬元等情，然比對檢舉人檢舉內容，均未提及白國榮或其他經有罪判決之公務員參與之內容，難認檢舉內容與判決結果具有直接因果關係。⒊相關刑案二審判決內容載明：檢舉人與黃文勳協議以100萬元而不投標，且黃文勳透過洪進興前往溝通抽取標單之事實，業據黃文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檢舉人與司機葉清敏因甫到琉球鄉公所投標，與琉球鄉公所公務員素不相識，檢舉人亦未進入琉球鄉公所接觸保管標單之人，自無法詳細指述黃文勳係向何人取得標單或公務員如何交付標單之過程等語，指出檢舉人無法明確指述公務員所涉犯罪事實之具體內容，此與檢舉人於調查筆錄僅得供述「公務員、白手套、配合」等抽象描述可證。⒋由相關刑事判決內容，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2樓與3樓案之採購案價格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指白國榮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況檢舉人歷次所檢舉之內容均未提及涉及鄉長陳隆進部分，至多於第2次調查筆錄約略提及白國榮有配合之行為，其餘檢舉內容多數針對黃文勳，故有關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㈢檢舉內容所提及黃文勳於生命館2樓案以100萬元及生命館3樓案以40萬元分別勸退投標廠商並抽回標單之情事，雖經刑事判決認定黃文勳、蔡川福、許萬鎰共同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然該罪名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條所稱貪污瀆職案件之範疇，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給獎規定。㈣上訴人主張本件於檢舉人104年9月4日以秘密證人到縣調站製作筆錄前，曾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處於停滯狀態，且該立案原意乃為追查有關違反政府採購法之不法情事，若非檢舉人檢舉亦無法偵破公務員涉犯貪污案件云云，然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部分資訊提供，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到院證述明確，惟細核該檢舉內容，對公務員所涉及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亦與相關刑案最終有罪判決關於白國榮參與之行為有異，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至黃文勳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同辦法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㈤上訴人主張104年9月15日之前1、2日因接到黃文勳及許炳仁等要求檢舉人撤回標案並承諾給與對價，並約定於15日取款及取回標單後，檢舉人立即通知縣調站人員，調查人員方於15日前往小琉球進行蒐證，縣調站因此才知生命館3樓案工程中鄉長陳隆進涉嫌貪污等不法，檢舉人已達主動檢舉云云。經證人施平益證述：小琉球蒐證乃因檢舉人先告知要前往投標，他們才前往先跟檢舉人約好在公所蒐證等語，同時證人施平益亦證述：9月4日筆錄做完，我就會去做行動蒐證，9月4日做完筆錄，且標案重新公告上網，這本來就有可能是我的偵查手段之一等語，故本件縱檢舉人曾事先聯繫，然因本案工程投標、開標時間屬公告資訊，並為調查單位已知，檢舉人事前聯繫內容僅敘及前往投標可能遭搓退等情事，然無涉具體公務員貪瀆不法情事，況依縣調站偵查報備表內容所載：生命館3樓案「已重新上網公告，9月14日17：30截止投標，15日9：30辦理開標，檢舉人表示將再次親自前往投標後返回高雄，可能將遭黃某搓圓仔湯」，將派員前往行動蒐證等語，足見調查人員已陸續啟動調查程序，縣調站係104年9月14日前往琉球鄉進行蒐證，並於同年月15日蒐獲檢舉人與黃文勳商談，同日製作調查筆錄，此得見檢舉人於本件生命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中之協力，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之標準。㈥上訴人據以主張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礎乃「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告之12年有期徒刑」，然綜觀檢舉人檢舉內容僅約略提及或與白國榮有關，均未涉及鄉長陳隆進，尚難僅以檢舉人曾提供偵查開端，即將此部分涵攝於檢舉人檢舉範圍，上訴人之主張應無足採等語，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本院經核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並無違誤。茲就上訴意旨補充論斷如下：
　㈠按貪污治罪條例第18條規定：「（第1項）貪污瀆職案件之檢舉人應予獎勵及保護；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第2項）各機關應採取具體措施防治貪污；其辦法由行政院定之。」次按行政院依上開授權所訂定獎勵辦法第14條規定：「本辦法修正施行前受理之檢舉案件，依受理檢舉時之規定給與獎金。」為法規適用基準時之特別規定。本件檢舉人於104年8月10日以○○公司名義發函、104年9月4日至縣調站製作筆錄，故本件應適用受理檢舉時之規定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前之獎勵辦法及96年3月19日修正發布之法務部審核貪瀆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審查基準（105年11月16日修正名稱為法務部審核貪污瀆職案件檢舉獎金給獎基準）。
　㈡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規定：「（第1項）檢舉人於貪污瀆職之罪未發覺前，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舉，經法院判決有罪者，給與獎金。（第2項）前項獎金，依附表之標準發給之。」第4條規定：「前條所稱貪污瀆職之罪，指下列各罪：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二十三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三十九條之三之罪。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之罪。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罪。六、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之罪。七、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罪。」第7條規定：「（第1項）檢舉貪污瀆職案件，經法院依第四條各款所列之罪判決有罪者，給與獎金三分之一，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給與其餘獎金。但犯罪行為人自首，並檢舉他人共犯貪污瀆職之罪者，不給與獎金。檢舉他人犯貪污瀆職之罪，經查明其為共犯者，亦同。（第2項）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第3項）給與之獎金，除有第十一條規定情形外，不予追回。」第8條規定：「（第1項）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檢舉人之請求，依檢察官起訴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資料，送法務部審核後發給獎金。檢舉人亦得於法院有罪判決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第2項）法務部得召集最高法院檢察署、法務部廉政署、法務部調查局、法務部檢察司代表組成審核委員會，審核獎金發放事宜。必要時得邀請受理檢舉機關之承辦人員到場說明。」第9條規定：「（第1項）檢舉貪污瀆職案件，應以書面記載下列事項，由檢舉人簽名、蓋章或按指紋。但情形急迫者，得以言詞為之：一、檢舉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或服務機關、學校、團體，及被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二、貪污瀆職事實。三、證據資料。（第2項）以言詞檢舉者，由受理檢舉機關作成筆錄，交檢舉人閱覽後簽名、蓋章或按指印。其以電話檢舉者，受理檢舉機關應通知檢舉人到達指定處所製作筆錄。（第3項）匿名或不以真實姓名檢舉或無具體事證或拒絕製作筆錄者，不給獎金。（第4項）委託他人檢舉或以他人名義檢舉者，實際檢舉人及名義檢舉人，均不給獎金。」依檢舉時獎勵辦法可知，檢舉人須於貪污瀆職之罪未發覺前檢舉，除敘明被檢舉人貪污瀆職之具體事實，並提供其犯罪證據或可供調查之資料外，其檢舉內容須經法院因而判決有罪，即與有罪判決具有直接之因果關係，始得申請檢舉獎金。嗣至105年3月16日修正發布獎勵辦法，為獎勵有效檢舉，擴大檢舉獎金之給與範圍，始增訂第7條第2項規定：「檢舉人檢舉之事實有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與判決書所載之事實不符）不給與獎金之情事，經第八條第二項規定之審查會審核同意，認該檢舉內容對查獲貪污瀆職案件有直接重要幫助，且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得依附表之標準給與十分之一獎金。」此見其立法理由：「檢舉人之檢舉事實與判決事實不符，原則依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不給與獎金，惟因檢舉人提出具體事證，對於發動偵查，據以強制處分等，確具有直接重要之幫助，經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審查會審核同意者，為獎勵其檢舉對該案之貢獻及鼓勵有效檢舉，爰增訂第二項規定，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給與十分之一獎金。」甚明，亦可見於修正前即檢舉時獎勵辦法之獎勵範圍較窄，並不包括檢舉人檢舉內容與判決事實不符，卻對案件查獲有直接重要幫助之類型，遑論不問檢舉內容如何即主張因有公務員貪瀆有罪判決而可申請檢舉獎金之情形。是上訴意旨主張：獎勵辦法係規定一旦檢舉人檢舉公務員有違背職務及收受賄絡之行為，事後經判決有罪即合於給獎規定，並無明文限制違背職務之內容與態樣，或與有罪判決具直接因果關係，原判決竟以檢舉內容與白國榮最後判決有罪事實有異，即不符獎勵規定，係以法規所無之限制作為認定基礎，難謂無違法云云，係執其一己主觀見解而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並無可採。　　
　㈢又取捨證據、認定事實屬於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取證、認事並不違背法令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縱其證據之取捨與當事人所希冀者不同，致認定的事實異於當事人之主張，亦不得謂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形。經查，原審以檢舉人對已經立案之生命館2樓案之再次啟動偵查有提供部分資訊之事實，固經證人即承辦人員施平益、王于源證述明確，惟細核其檢舉內容，檢舉人於調查筆錄雖提及「建設課長白國榮」「配合」黃文勳，黃文勳「親自行賄」「行賄前電話聯絡、現場交款約2-3成」等內容，但其陳述較為具體之不法情事，乃針對非公務員之黃文勳，對於公務員所涉事證多屬抽象概括之描述，難認符合檢舉時獎勵辦法第9條第3項所定要件。又「配合」一詞甚為空泛，至多可推測其意指黃文勳圍標行為有白國榮配合、抽回標單等行為，然依刑事判決有關生命館2樓案部分之記載，白國榮「違背其為系爭工程採購開標案件會辦人員之職務，使黃文勳等人得以順利得標，並於黃文勳得標後、開工前收取黃文勳交付之10萬元賄款」，刑事判決所認定白國榮之不法行為態樣與檢舉人所述「配合」圍標等行為有異；又白國榮所收取賄款於生命館2樓案為10萬元、生命館3樓案為7萬元，而其採購價格分別為1,393萬元、957萬元，上開金額與檢舉人所述白國榮收取約2-3成之賄款數額亦不相符，亦不符檢舉時獎勵辦法第3條第1項「經法院判決有罪」之給獎要件。檢舉人於生命館3樓案調查過程，或有部分訊息傳遞及蒐證過程之協力，然其訊息提供之內容尚未達到檢舉時獎勵辦法所欲核給獎金之標準。檢舉人歷次檢舉內容均未提及鄉長陳隆進，故有關鄉長陳隆進查獲部分與檢舉人檢舉內容並不具有直接因果關係，上訴人以「鄉長陳隆進有關生命館3樓案遭有罪判決宣告之12年有期徒刑」據為主張檢舉獎金數額490萬元之基礎，自無足採。至黃文勳等人圍標行為，經法院判決係犯政府採購法第87條第4項之合意圍標罪，非屬檢舉時獎勵辦法第4條所列貪污瀆職罪名之給獎範圍等情，原判決因認原處分不給與檢舉人檢舉獎金，並無違誤，已詳述得心證之理由及法律上意見，經核與卷內證據並無不符，亦無違反論理法則、經驗法則、證據法則或理由不備、理由矛盾情事。上訴意旨復執陳詞，以檢舉人檢舉內容已包括行賄人、收賄之公務員、收賄方式、成數、如何交付及聯絡方式，所指「配合」即指違背職務之行為，事後白國榮亦因收受黃文勳賄賂而經判決有罪，且與檢舉內容大致相符，證人王于源、施平益亦於原審證述在檢舉人檢舉之前並不知有該貪瀆案，若無檢舉，後續不會有偵查作為等情，就業經原判決已詳為論駁之事項，主張原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並有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之違背法令云云，均無足採。
　㈣綜上所述，上訴人之主張並無可採，原判決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核無違誤。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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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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